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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Y 1190—2013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

起 草 。

本标准代替Q/SY 1190—2009《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要求》,与Q/SY 1190—
2009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9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开展环境风险评估的规定(见4.2);

——修改了石油化工企业预防与控制体系的划分及二级预防与控制体系的构成(见5.2,2009年

版的4.2.1和4.2.3);

——修改了缓冲设施容积计算时对应的设计消防历时取值(见5.4.2.1和5.5.2,2009年版的

6.1.2和7.2);

——增加了石油库与石油储备库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要求(见第6章);

——增加了码头装卸区、铁路装卸区、公路装卸区、工艺管道、井盖设置和事故液转移设备的相

关要求(见7.3,7.4,7.5,7.6,7.7.5,7.7.6)。

——修改了事故缓冲设施总有效容积计算公式的适用范围及相应参数的取值(见附录 B,2009
年版的附录 A)。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安全环保与节能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健康安全环保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华东设

计分公司、中国石油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志民、安玉亮、王嘉麟、蒲文晶、丁毅、刘巍、李树森、安东华、胡乃

科、邹茂荣、李文隆、梁林佐、孙力东、程家运、魏宾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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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三级预防与控制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石油化工企业、石油库和石油储备库的水体污染预防

与控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长距离输油管道和油气田的油品储运设施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74 石油库设计规范

GB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 50737 石油储备库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装置围堰 plant weir

生产装置在开停工、检修和生产过程中，为防止可能发生含有对水环境有污染物料的泄漏、漫流

而在装置单元区周围设置的构筑物。

3.2
事故缓冲设施 accident buffer installations
可收集发生事故时产生的事故液的构筑物或其他设施。事故液量包括物料泄漏量、消防冷却用水

量、泡沫及其他灭火剂液量、污染雨水量和冲洗水量等。

3.3
拦污坝 waste effluent barrage
设置在雨排水系统总排放路程上拦截可能受污染雨排水的设施。

3.4
防漫流及导流设施 anti-overflow and diversion facilities
石油化工企业、石油库或石油储备库厂(库)区内拦截泄漏物料及污染水并安全可控的引流至排

水系统的设施，如沟渠、堤坝、缓坡等。

4 总则

4.1 坚持以“预防为主、防控结合”的指导思想，建立安全、及时、有效的污染综合预防与控制体

系，确保事故状态下的事故液全部处于受控状态，事故液应得到有效处理达标后排放，防止对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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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 。

4.2 开展环境风险评估，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水环境敏感程度，同时采取必要的预防与控制措施，

有效控制水体污染风险。

4.3 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与控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定。

5 石油化工企业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石油化工企业应建立完善的水体污染事故三级预防与控制体系。

5.2 预防与控制体系划分

5.2.1 针对石油化工企业污染物来源特点，预防与控制体系分为三级： 一级预防与控制体系的功能

是防止可能产生的轻微环境污染风险；二级预防与控制体系的功能是防止可能产生的较大环境污染风

险；三级预防与控制体系的功能是防止可能产生的重大环境污染风险。水体污染事故三级预防与控制

体系主要包括装置围堰、罐区防火堤、雨排水切断系统、拦污坝、防漫流及导流设施、必要的中间事

故缓冲设施及末端事故缓冲设施等。

5.2.2 一级预防与控制体系包括装置围堰、罐区防火堤及其配套设施。

5.2.3 二级预防与控制体系包括雨排水切断系统、拦污坝、防漫流及导流设施、必要的中间事故缓

冲设施及其配套设施。根据企业规模和排水系统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设置中间事故缓冲设施。

5.2.4 三级预防与控制体系包括末端事故缓冲设施及其配套设施。

5.3 一级预防与控制体系

5.3.1 装置围堰

5.3.1.1 凡在开停工、检修、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含有对水环境有污染的物料、碳四及以上的液

化烃泄漏漫流的装置单元区周围，应设置高度不低于150mm 的围堰及配套排水设施。

5.3.1.2 应根据围堰内可能泄漏液体的特性，在围堰内设置集水沟槽、排水口，或者在围堰上设置

排水闸板等作为配套排水设施。宜在集水沟槽、排水口下游设置水封井。

5.3.1.3 装置区排水设施实施清污分流的，围堰外应设置阀门切换井，正常情况下雨排水系统阀门

关闭；受污染水排入污水排放系统，必要时在污水排放系统前设隔油设施；清净雨排水切换到雨排水

系统。切换阀门宜在地面操作。

5.3.1.4 围堰巡检通道应设警示标记，检修专用通道加漫坡处理。

5.3.1.5 围堰内应设置混凝土地坪，并考虑必要的防渗措施。

5.3.2 罐组防火堤

罐组防火堤、隔堤应符合GB 50160 中对防火堤、隔堤规定及以下要求：

a) 应结合当地水文地质条件及储存物料特性，按审批要求或相关规范采取防渗措施，并宜坡向

四周，可设置排水沟槽。必要时排水口下游设置水封井。

b) 罐区排水设施实施清污分流的，防火堤外应设置切换阀门，正常情况下雨排水系统阀门

关 闭 。

c) 物料罐区污染排水切换到污水系统，必要时在污水排放系统前设隔油池并设清油设施；液化

烃、可挥发性液体类罐区污染排水就地预处理、回收后，排入污水系统。雨排水切换到雨排

水系统。切换阀门宜在地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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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苯类储罐区、液氨储罐区、液氯储罐区

苯类储罐区、液氨储罐区、液氯储罐区除满足5.3.2要求外，还应满足 A.1,A.2,A.3 的

要求 。

5.4 二级预防与控制体系

5.4.1 控制要求

5.4.1.1 无法利用装置围堰、罐组防火堤控制事故液时，应关闭雨排水系统的出口阀门、拦污坝上

闸板，切断防漫流设施与外界的通道，将事故液排入中间事故缓冲设施。

5.4.1.2 如果未设置中间事故缓冲设施，直接排入末端事故缓冲设施。

5.4.2 中间事故缓冲设施

5.4.2.1 中间事故缓冲设施容积按附录 B 确定，其中设计消防历时按6h～8h 计算。

5.4.2.2 中间事故缓冲设施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防渗、防腐、防冻、防洪、抗浮、抗震等措施。

5.4.2.3 中间事故缓冲设施应设抽水设施(电气按防爆标准选用),并与污水管线连接，按系统排送

能力选用适当流量的抽水设施；当污染物是液化烃、挥发性有毒液体时，须经处置达到允许标准后才

能排入污水系统。

5.4.2.4 中间事故缓冲设施应预留检修孔和爬梯；宜设浮动式分离收集器、液位监测仪、集液区，

方便对分层污染物的处理和物料回收。

5.4.2.5 中间事故缓冲设施火灾危险类别按丙类进行平面布置；在事故状态下按甲类进行运行管理。

5.4.2.6 中间事故缓冲设施宜加盖，盖上根据可能进入物料的特性设不同高度排气筒。

5.4.3 拦污坝

5.4.3.1 拦污坝在正常情况下不得影响雨水排泄。

5.4.3.2 拦污坝闸门宜采用远程(手动)控制方式，泄水方式应考虑介质特性。

5.5 三级预防与控制体系

5.5.1 发生重大生产事故， 一、二级预防与控制体系无法控制事故液时，排入末端事故缓冲设施。

5.5.2 末端事故缓冲设施容积按附录 B 确定，其中设计消防历时按6h～8h 计算。水环境敏感程度

较高及以上，末端事故缓冲设施容积应适当放大，设计消防历时按8h～12h 计算。企业根据自身情

况考虑极端天气取值不受此标准限制，可适当放大。

5.5.3 若设置了中间事故缓冲设施，末端事故缓冲设施正常状态下可作为其他污水处理设施的补充

处理手段使用，设施内附件按论证确定的技术要求执行，但要设置配套设施，确保事故状态下事故液

能顺利排入，同时不影响其他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

5.5.4 末端事故缓冲设施的其他技术要求与5.4.2相同。

6 石油库与石油储备库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石油库与石油储备库宜选择在化工园区内建设，与周边企业共同形成事故防控体系。

6.1.2 水环境敏感程度较高及以上的石油库与石油储备库，应建立完善的水体污染事故三级预防与

控制体系。其他区域石油库与石油储备库应根据环境地域特点建立有效的事故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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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石油库与石油储备库事故预防与控制设施应结合当地水文地质条件及储存物料特性，按审批

要求或相关规范采取防渗措施。

6.1.4 石油库与石油储备库应满足GB 50074 和 GB50737 相关要求。

6.2 预防与控制体系划分

6.2.1 石油库与石油储备库事故预防与控制设施主要包括油罐区防火堤、围堰、必要的中间事故缓

冲设施、雨排水切断系统、防漫流及导流设施、围墙、末端事故缓冲设施等。

6.2.2 一级预防与控制体系包括罐组防火堤、油泵区、阀组区和工艺设备区围堰及其配套设施等。

6.2.3 二级预防与控制体系包括雨排水切断系统、防漫流及导流设施、必要的中间事故缓冲设施等。

6.2.4 三级预防与控制体系包括围墙、末端事故缓冲设施及其配套设施等。

6.3 一级预防与控制体系

6.3.1 罐组防火堤

6.3.1.1 罐组防火堤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6.3.1.2 罐组防火堤内地坪标高宜低于堤外消防道路路面或地面。

6.3.1.3 罐组防火堤内地坪宜采用混凝土铺装，明沟排放雨水。

6.3.1.4 罐组防火堤外应设便于操作的切换阀门，实现清污分流，正常情况下阀门均处于关闭状态。

6.3.2 围堰

6.3.2.1 露天设置的油泵区、阀组区、工艺设备区等污染区周围应设围堰，用于收集泄漏物料和地

面冲洗水等。围堰高度宜为150mm～200mm。

6.3.2.2 围堰内污水、污染雨水应排入库区含油污水系统。

6.4 二级预防与控制体系

6.4.1 控制要求

当围堰、罐组防火堤不能控制事故液时，可利用污水系统或雨水系统、防漫流及导流设施、中间

事故缓冲设施等将事故液封堵在库区内。

6.4.2 中间事故缓冲设施

6.4.2.1 当罐区防火堤内有效容量小于罐组内一次事故液量时，应设置中间事故缓冲设施用于收集

剩余部分事故液量。

6.4.2.2 油罐组中间事故缓冲设施容积按附录B 确定。

6.4.3 道路

6.4.3.1 储罐组周边的消防车道路面标高，宜高于防火堤外侧地面的设计标高0.5m 及以上。位于

地势较高处的消防车道路高度可适当降低，但不宜小于0.3m。

6.4.3.2 当库区采用阶梯式布置时，阶梯间应设有事故液防漫流设施。

6.4.3.3 道路进出口应采取防止事故液漫流的措施。

6.5 三级预防与控制体系

6.5.1 围墙

6.5.1.1 石油库与石油储备库应设高度不低于2.5m 的不燃烧材料的实体围墙，围墙下部0.5m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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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范围内不应留有孔洞(集中排水口除外),并满足事故液防控要求。

6.5.1.2 辅助生产管理区与工艺作业区之间，应设不燃烧材料建造的围墙，围墙下部0.5m 高度范

围内应为无孔洞的实体墙。

6.5.2 末端事故缓冲设施

6.5.2.1 宜结合一、二级预防与控制体系，增设事故液提升设施，并按系统输送能力选用适当流量

的提升设备。

6.5.2.2 当库区周边有可依托的事故缓冲设施，且缓冲设施容积满足5.4.2.1要求时，可不单独建

末端事故缓冲设施，但应确保事故状态时事故液能顺利转移至事故缓冲设施。

6.5.2.3 末端事故缓冲设施容积按附录 B 确定，水环境敏感程度较高及以上地区，其有效容积除满

足公式 (B.1) 计算结果外，还应不小于一次最大设计消防水用量。

6.5.2.4 末端事故缓冲设施应采取隔油措施。

6.5.2.5 末端事故缓冲设施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防渗、防腐、防冻、防洪、抗浮、抗震等措施，并

符合当地环保要求。

6.5.2.6 当通过工艺管道转移事故液时，应在工艺管道上预留临时接口。

7 其他预防与控制措施

7.1 排污管道

7.1.1 含对水环境有污染的物料、污水和被污染雨水、事故消防排水，应排入生产污水管线。但可

燃气体的凝结液、与排水点管道中的污水混合后，温度超过40℃的水、混合时发生化学反应的污水

不得直接排入生产污水管线。含强挥发性有毒物质污水须处理后方可排入污水管线。罐组洗罐排水应

单独处理，不应直接排入生产污水管线。

7.1.2 油品装卸站台的污染雨水应排入生产污水管线。

7.1.3 生产污水管线系统应保证不发生向地下或其他管道系统泄漏。

7.1.4 在工艺装置围堰、罐组防火堤、建构筑物、管沟的排水出口；全厂性的支干管与干管交汇处

的支干管上；全厂性支干管、干管的管段长度超过300 m 处，应用水封井隔开。 一个车间用防火墙

分隔的不同工号污水应设独立的排出口并设水封。

7.1.5 甲、乙类工艺装置内生产污水管道的支干管、干管的最高处检查井宜设排气管(排气管位置、

井盖密封按GB50160 中有关规定执行)。

7.1.6 罐区防火堤内的污水管道引出防火堤时，应在堤外采取防止油品流出罐组的切断措施。

7.2 雨排水管道

7.2.1 装置区、罐区未受污染雨水由切换阀门切换到雨排水系统。

7.2.2 工厂所有生产污水、循环水排污水、机泵冷却水、直流冷却水、检修冲洗水等不得排入雨排

水系统。

7.2.3 厂区雨排水应设置管道系统有组织排入外部水体，事故状态下由切换阀门切到事故缓冲设施。

必要时在切换阀门前的检查井还应设置沉泥槽。

7.2.4 雨排水管道与生产污水管道、生活污水管道要确保不发生串漏。混凝土雨排水管道宜做混凝

土带型基础。雨排水管线敷设于土壤冰冻线以上时，应有防止土壤冻胀破坏管道和接口的措施。

7.3 码头装卸区

7.3.1 码头作业面产生的污水应由作业船舶回收入舱或输送至库区污水接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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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应配备围油栏、吸油毡等防控物资，并具备污油回收能力。

7.3.3 在码头水域和陆域连接处，工艺管道上应设紧急切断阀。

7.3.4 引桥上工艺管道应采取密闭排空措施，排空口应加封堵，防止对水域的污染。

7.3.5 码头前沿护轮坎宜全部进行封闭；对已有的护轮坎中的泄水孔，应在风险事故状态下能及时
封 堵 。

7.4 铁路装卸区

7.4.1 应设事故液收集、排放系统，用于收集铁路装卸区产生的事故液。

7.4.2 铁路装卸区宜采用整体道床。

7.4.3 铁路装卸区事故缓冲设施容积按附录 B确定。

7.5 公路装卸区

7.5.1 应设事故液收集、排放系统，用于收集公路装卸区产生的事故液。

7.5.2 在装卸设施周围宜设截污沟。

7.5.3 装卸区竖向低点区域应设置汇水沟，做到清污分流。

7.5.4 汽车装卸区事故缓冲设施容积按附录 B确定。

7.6 工艺管道

7.6.1 工艺管道应根据区域环境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导流、截污等措施。

7.6.2 在工艺管道适当位置，宜设置临时接口用于应急事故处理。

7.7 检查井、阀门井、水封井、事故液转移

7.7.1 生产污水管道的检查井、水封井、跌水井应选用钢筋混凝土井，管道穿井壁处设防水套管。

7.7.2 酸性下水的检查井内壁应考虑防腐。

7.7.3 水封井水封高度不小于250mm; 水封井不得设在车行道上，并应远离可能产生明火的地点。

7.7.4 管线上的事故切换阀宜在地面操作，应设远程控制、手动双用阀，并应保证事故状态下可

操作 。

7.7.5 设计文件无规定时，在道路上的井盖应与路面平齐，在非道路上的井盖，应高出设计地面

50mm～100mm, 并在井口周围作坡度为2%的护坡。

7.7.6 事故液转移设备应保证在事故状态下连续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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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苯类、液氨、液氯储罐区预防与控制措施

A.1 苯类储罐区

A.1.1 苯类储罐区应备就地处置物资。

A.1.2 小量泄漏时，用土壤掩盖吸收。

A.1.3 大量泄漏时，利用防火堤收集，并采用泡沫覆盖以降低蒸气灾害；实施喷雾状水以冷却和稀

释蒸气、保护现场人员、将泄漏物稀释为不燃物；采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

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A.1.4 当苯类介质泄漏进排水系统应立即关闭排水系统出口阀门，切断受污染水体的流动，将苯类

介质引入事故缓冲设施，然后再作必要处理；当苯类介质泄漏进土壤中时，应立即将被污染的土壤全

部收集并处理。

A.2 液氨储罐区

A.2.1 液氨储罐区应设吸收、排污措施。

A.2.2 液氨储罐区应设置液氨泄漏时进行紧急处理的装置，如水喷淋装置等。如有可能，将残余气

体或漏出气体采用排风机送至水洗塔。

A.3 液氯储罐区

液氯储罐区不得在露天布置，并设事故备用罐，进出储罐的管道上应设双切断阀门，置换气体应

经碱性溶液处理；设喷雾状水稀释、溶解系统。并建防火堤或挖坑收集产生的大量废水。如有可能，

宜采用管道将泄漏物导至还原剂溶液。液氯储罐存放处应设稀碱液或石灰乳事故处理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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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事故缓冲设施容积的确定

B.1 事故缓冲设施总有效容积按公式 (B.1) 确定：

V总=(V₁+V₂-V₃)max)+V₄+V₅ ………………… (B.1)

V₂=∑Q 消 ·t消 (B.2)

V₅=10q·f …………………………………(B.3)

……………………………………(B.4)

式中：

V₁——收集系统范围内发生事故的物料量²,m³。

V₂——发生事故的储罐、装置或铁路、汽车装卸区的消防水量， m³;
Q消——发生事故的储罐、装置或铁路、汽车装卸区同时使用的消防设施给水流量， m³/h;
t消——消防设施对应的设计消防历时， h;
V₃——发生事故时可以转输到其他储存或处理设施的物料量，m³;
V₄——发生事故时仍必须进入该收集系统的生产废水量， m³;
V₅——发生事故时可能进入该收集系统的降雨量，m³;
q— 降雨强度，按平均日降雨量， mm;
qa——年平均降雨量， mm;
n——年平均降雨日数；

f—— 必须进入事故废水收集系统的雨水汇水面积，10⁴m²。
表 B.1 规定了公式 (B.1) 中 V₁的取值。

表 B.1 公式 (B.1) 中 V₁的取值

类型 装置 油罐组 铁路装卸区 汽车装卸区

V₁
单套装置物料量按存留最大物料量

的一台反应器或中间储罐计
按一个最大储罐计

按系统范围一个

最大槽车计
按系统范围一个最大罐车计

B.2 油罐组防火堤内有效容积可作为事故缓冲设施有效容积。

B.3 排至事故缓冲设施的排水管道在自流进水的事故缓冲设施最高液位以下的容积可作为事故缓冲

设施的有效容积。

B.4 在确保事故液能顺利导入的前提下，现有各类缓冲收集设施(包括雨水池)的可利用容积可作

为事故缓冲设施的有效容积。

B.5 事故处置过程中未受污染的排水不宜进入事故缓冲设施。

1)(V₁+V₂-V₃)m 是指对收集系统范围内不同罐组、装置或槽车、罐车分别计算V₁+V₂-V₃, 取其中最大值。

2)石油化工企业中间事故缓冲设施按一个罐组或单套装置计，末端事故缓冲设施按一个罐组加一套装置计；石

油库和石油储备库的末端事故缓冲设施按一个罐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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